云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开展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违法行为
集中整治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住建领域、城市管理领域工程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关于开展全市政府投资工程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集中整治的通知》要求，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此次集中整治主要针对住建领域、城市管理领域政府投资工程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方面，重点集中打击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强化各方主体履约责任，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为我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整治内容
本次集中整治工作集中于住建领域、城市管理领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确保住建领域、城市管理领域在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全覆盖，特别是要对群众反映强烈、信访举报集中、近年发生过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和欠薪集访问题突出的工程项目进行重点排查，严肃查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三包一挂”等违法行为，突出强化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集中整治内容如下：
（一）建设单位
1.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单位或个人的行为；
2.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行为。
（二）施工单位
1.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括母公司承接建设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2.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3.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行为；
4.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行为；
5.专业作业承包人（劳务单位）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劳务单位）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行为；
6.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的行为；
7.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行为；
8.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9.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行为；
10.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行为；
11.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行为；
12.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行为；
1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行业施工分包负面清单所列主体和关键性工作）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钢结构工程除外）的行为；
14.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专业作业承包人（劳务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行为；
15.专业作业承包人（劳务单位）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公路工程除外）、主要周转材料费用的行为；
1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
（三）勘察设计单位
1.勘察设计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或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行为；
2.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3.勘察、设计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行为。
（四）监理单位
1.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行为；
2.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的行为；
3.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的行为。
三、时间安排
本次集中整治自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分为自查自纠、集中排查和整改处理三个阶段。
四、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55166878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反映问题线索，提供违法违规行为证据。对如实反映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我们将严格保密；对恶意诬告、诽谤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特此公告。
云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5年9月30日

